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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物拆建情况的增多，致使建筑垃圾数量逐年

提高，给市民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影响，更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建筑垃圾治理问题更是值得政府、建筑企业、行业协会等多方思考，如何处理和利

用这些建筑垃圾，解决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

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文章通过对建筑垃圾治理进行深入研究，力求为解决建筑垃

圾治理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文章分五部分以 S市为背景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问题的提出、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概述了多中心治理论

的内涵及概念界定，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建筑垃圾的治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第四

部分阐述了建筑垃圾治理出现问题的原因，第五部分探讨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依据

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了对政府与市场及行业协会三方关于建筑垃圾减量方式、开

发利用、资源产业化的设想，拟定了切实可行的对策，为我国政府更好的处理建筑

垃圾问题提供方法指导和行动依据。 

文章通过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建筑垃圾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

的解决对策。主张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入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加上行业协会

的监管，由此来解决建筑垃圾给城市发展及市民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随着多中心

治理理论在政府管理中的合理应用，企业的不断自律，相关法律制度逐步成型，相

信在不远的将来，城市建筑垃圾问题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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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increased, resulting in the number of construction waste has increased 

annually, it has impacted on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reatly, it also hinder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Construction waste 

governance issues worthy of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companies, trade associations and 

other multi-thinking, and how to handle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construction waste,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people have to face. Article through in-depth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waste management, and striv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olving 

construction waste governance issues.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to city of S, the first 

part i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problem,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methods and innovation. The second par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theory of meaning and the definition of multi-center governance,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waste governance status quo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e fourth part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waste management problems, the fifth part of the solution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multi-center theory, put forwar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concerning the way of construction waste redu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resourc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 a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art of construction wast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and basis for 

action for our government better. 

The article use of multi-center governance theory,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waste 

governance issue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t advocate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of governmen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upport role of market players, 

regulator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addres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waste to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life. With the gradually forming polycentric 

theory of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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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egulation, the legal system, I believe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urban construction 

waste problem can be a good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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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0.1.1 选题背景 

从世界整体城市化进程趋势来看，大中型城市率先发展比较明显，我国大

部分城市格局正在以迅猛的速度改变。现阶段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

高，旧城区改造的工作被很多城市有关部门提上日程。在城市施工期间，必定

会巨大的建筑垃圾产生，这些废弃垃圾数量不断加速增长，严重污染了人们的

生活环境的质量。由此可以看出，如何才能把建筑垃圾问题解决处理好，已变

成了大多数城市建设不可逃避的挑战。 

0.1.2 研究意义 

大量建筑垃圾就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城市土地资源变得越来越

稀缺，严重阻碍到了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共同发展。城市建筑垃圾主要是道

路修缮与保养过程中产生的多余原料、城市建设单位修建新的建筑物时因为开

挖带来的废料、拆除施工中产生的废料等。我国建筑普遍使用时间为 30 年上

下，平均新建或者房屋拆迁等产生 20 多亿建筑垃圾，如此数量巨大的建筑垃

圾的存放已给诸多城市发展造成阻碍,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我国各个城市的建

筑规模正在逐步扩大，但建筑垃圾无序堆放现象愈演愈烈，建筑垃圾管理方面

的问题逐渐凸显。 

对于建筑垃圾管理问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要提出更加有利于城市发展及

人民生活的治理模式。文章以 S 市为例，通过分析城市建筑垃圾处理问题的出

现与解决的研讨，从而有效地帮助政府改进建筑垃圾管理政策的制定系统，克

服政策实行中的阻碍与弊端，增强我国政府的服务能力。 

 

0.2 文献综述 

 

0.2.1 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较早的着眼于建筑垃圾问题的理论及实践研究。例如

对于建筑垃圾的源头进行分析、分类构成分析及产量进行分析等。进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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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对于建筑垃圾资源化的深入探讨主要表现在将建筑垃圾当成是一种可

利用的宝贵资源，在确保建筑垃圾源头减少的同时促进其资源重复利用效率的

提高。 

美国是比较早着手研究建筑垃圾治理问题的国家，其实行的《资源保护回

收法》中提出“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美国政府也修定了《超级

基金法》，其中指出：“任何生产有工业废弃物的企业，必须自行妥善处理，不

得擅自随意倾卸”。韩国等国也都以立法等形式，确保了建筑垃圾处理行业得

到优先的发展。 

如丹麦、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 很早地实施了统一的北欧环境标准，

比利时建筑研究协会长期以来一直投身于建筑垃圾的再生利用问题的研究，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建立了以加快对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的研究的学术组织。 

日本关于建筑垃圾产业研究较早，坂本广行、山本博之、大原直指出建筑

业生产中资源化专题的探究方向，课题包括：推进再生纸浆、建筑淤泥等废弃

物的再资源化的研发，施工建筑中加强利用资源化处理过的混凝土或淤泥的再

生。完善目前的产业化处理方面的法律与技术等。
①
 

综合各国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和严格的法律手段，其显著之处在于各国重

视建筑垃圾的产生，从源头入手。成熟的回收技术和政府的政策引导使得已经

产生的建筑垃圾达到最大化的重复利用，它们成功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0.2.2 国内研究状况 

建筑垃圾被认为是建筑业中的顽疾，建筑施工对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它

制约着建筑业的有效运营。随着科学发展观念与环境保护意思的深入，现实中

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也使得人们对建筑垃圾的安全稳妥的处理方式进行研究。 

我国对于建筑垃圾问题的关注比较晚，国内许多建筑、材料界专家、学者

围绕建筑垃圾的处理，运用科学以及建筑垃圾产业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

面问题，发表过大量的理论性专著和实践性较强的文章，这些都对建筑垃圾减

量化的政策制定、建筑行业再生产品研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建筑垃圾立法工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最早是 1996 年建设部颁布

的《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对促进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管理、创建优良的居

住环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仅仅是一个规范性文件，缺乏实际力度。 

                                                        
①
秦虎，王菲. 国外的环境保护[M].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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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于 2000 年，建设部又重新开始修订《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经过

很多论证，终于在 2001 年颁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2 年建设部、

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发

展的意见”。 

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实施更把建筑垃

圾制定纳入到法制化管理的轨道。除此以外，国务院、建设部又发布了一系列

的条例、规定等，共同构成了我国关于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近些年来，建筑垃圾处理行业已经表现出巨大的潜力，这已经被一些企业、

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所了解，远见卓识地开展了许多探究性的研究和实验。例

如同济大学研究所，提出的再生骨料与混凝土已经有颇多成果。绿色环保的建

材被该研究所纳入主要支持与发展的研究范围内之一，已经有大批科研人员进

行研究。 

早在 2000 年，秦皇岛冶金设计研究总院等 7 家单位联合研究一项课题，

旨在对建筑垃圾的处理及再生利用方面进行突破，该课题是比较全面的关于再

生骨料的材性、再生混凝土的性能的可行性、实践性研究，这是国内比较早的

对于建筑垃圾处理问题的实践研究。
①
 

华东师范大学的李雯，在其《城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管理政策的评价研

究》中指出，工程渣土是建筑施工中必然产生物，政府对于建筑施工企业缺少

管理的同时，更缺少足够的垃圾消纳场。这是政府、市场失灵的结果，作者通

过模型评估的方式，提出了一种新型管理模式，对实际工程土渣管理有一定借

鉴意义。 

我国学者王武祥在《建筑垃圾的循环利用》一文中指出，将建筑施工的垃

圾减量化与资源化同城市循环经济相联系，应将建筑施工垃圾数量纳入城市生

态体系评价中。 

杨德志、张雄对建筑垃圾也有研究，在其所著的《建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

战略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关于建筑垃圾资源化和产业化问题的解决，对于我

国建筑垃圾有效处理有很大帮助。其明确提出应把建筑垃圾作为可用资源，进

行再利用，不仅节约也是对环境的保护。 

学者李燕琼根据建筑垃圾的来源和建筑垃圾的利用性，把建筑垃圾进行分

                                                        
①
白长江，徐晓燕. 建筑渣土在路基工程中的应用[J].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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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该研究主要研究分析了建筑垃圾的客观物理属性质，同时提出了建筑垃圾

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性与有效的技术方法。 

学者扬子江对我国建筑垃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论述了建

筑垃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了如何对建筑垃圾的利用、资源化的方案，这

些研究涉及了一些建筑垃圾宏观的政策与微观的企业内部管理研究。 

学者韦冉、陈德敏对我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立法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

意见，其指出我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立法，在实行中存在着现实困境与挑战，

原因在于有关建筑垃圾的立法力度不足，执法部门力量过于薄弱，应积极调动、

激励各种力量共同完成我国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 

综上所述，国外对建筑垃圾的研究较深，研究的领域也比较广，从建筑垃

圾的产生到建筑垃圾的末端处置都有相应的研究。相比国外，由于起步较晚，

我国关于建筑垃圾的研究较少，研究成果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建筑垃圾的管理

上，通常在分析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

意见和建议，没有深入到具体的处理环节，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分析国内国

情，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垃圾有效治理的新体系。 

0.2.3 可能的创新点 

第一，把多中心治理理论应用于城市建筑垃圾治理中，打破传统管理方式，

运用新方法对城市进行管理；第二，本文提出对 S 市的建筑垃圾进行治理，以

政府带动企业加上行业协会，这是政府管理模式的一种探索。  

 

0.3 研究方法 

 

0.3.1 文献研究方法 

    全篇通过对大量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以及研究，形成对城

市建筑垃圾治理问题的认识，从实践上了解国内国外状况及相关理论著作，对

多中心治理下的城市建筑垃圾治理问题的解决有很大帮助。 

0.3.2 实证研究方法 

    文章以 S 市建筑垃圾问题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怎

样更好的将多个治理中心应用到垃圾的治理中，系统分析了城市建筑垃圾的现

状、成因以及如何完善治理等相关问题，同时对 S 市建筑垃圾治理进行了调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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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及理论阐述 

 

1.1 概念界定 

 

1.1.1 城市 

现代城市是指按国家行政体制建立的市和镇，是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

的比较大的居民点。生活的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自然就形成了城市，其中包括

居民住宅区、行政商业区以及工业区，而且从行政性质来讲，城市还具备了管

辖功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功能区，城市的行政管辖功能不再只局限于其本身含

义，现代城市有着不同以往的只能划分，除上述三个大的区域之外，城市还被

还细分为社区、校园、医院、商业区、广场等公用设施。 

1.1.2 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是指在城市建设施工过程中、政府有关建设部门或个人对各类建

筑物、城市管网等进行修缮、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渣土、废弃材料及其他污染

物。每天在我国产生的建筑垃圾总量是无法估计的，令人忧虑的是绝大部分建

筑垃圾没有被任何处理，便被施工企业直接运往城郊或农村地区，堆放在露天

或简单的掩埋，由此产生的垃圾运输费、清理费、土地占用费以及建设费都是

可观的花费，不仅劳民伤财，还在清运和堆放过程中造成了更严重的生态污染。 

 

1.2 多中心治理理论  

 

1.2.1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产生 

21 世纪中后期，美国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共同创立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也是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

所著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中指出“怎样才能对由许多个人共同的自认资源

实行最佳治理的问题，无论在学术殿堂上还是政治世界中，都未能很好接解决。

有些关于“公地悲剧”的学术文章，建议由“国家”对绝大多数自认资源实行

控制，以防止它们的毁灭；另一些人则建议把这些自然资源私有化就可以解决

问题。但是人们在世界上看到的是：无论国家还是市场，在使个人以长期的、

建设性的方式使用自然之源系统方面，都未取得成功；而许多社群的人们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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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同于国家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对某些资源系

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理论性与实践性高度的统一，在论述中体现了其现实意

义与实践意义的特点,并加以缜密的制度分析、理性选择和逻辑论述，阐释了

其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独特一面。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中心理念就是在私有化和

国有化两者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在不同国家被

实践应用，并能有效地运行。       

1.2.2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内涵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指出即使政府加强了各项规章政策或者完全的市

场化方式之后，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也不一定达到当地社区的管理能力及管

理效果。在一个地区内，相互依存的个体“很可能自发的组织起来，进行自主

治理，即使对于搭便车现象、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导情况下，群体

也能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多中心治理理论现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框架，

在实践生活中对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较为行之有效。 

第一，多中心意味着在一个国家之中，公共物品不止一个生产主体，公共

事务也有着多个处理主体。在一种治理思想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中，就是指从生

产公共物品到为公共提供服务，最后在公共事务处理方面，拥有多元化的供给

主体。因为存在着多种参与者提供性质相与特征相似的物品，公共事务公共性

被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由单一部门的公共事务垄断的机制，就变成了某种竞

争或准竞争机制。由于有着多个生产主体，各个主体之间就自觉地产生竞争，

从而使各生产者自觉地形成自我优化，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增强回应性。与

此同时，公民还可根据各生产者的相对优势与特点，按照自己的喜好，在不同

生产者之间进行自由地选择。
①
 

第二，多中心治理理论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多种治理方式，在实

践中得到应用。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不管是政府垄断还是纯粹的市场参与，

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其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单一的治理思路，

因而，这些都存在很多缺陷。那就是政府垄断会造成公共物品提供的唯一性，

无法满足公民的多种需求，而且会导致政府工作效率的低下以及寻租腐败等一

系列问题。 

众所周知，市场就是成本与效益为核心的处理思路，所以在私有化策略在

                                                        
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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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的处理方面，会造成公共性的缺失和公共利益的不足。但多中心的治

理理论则跳出了以往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格局，主张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是政府

和市场两方，公共物品分配的过程中也有着两种不同的机制和方式，其理论认

为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充分保证政府公共性与集中性的优势的同时，也可以

利用市场的回应性强、高效率的优势，融合两个主体、两种手段的特点，从而

形成了一种合作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新模式。 

第三，多中心治理理论就是要求政府对其职能的转换。奥斯特罗姆认为，

日常生活中，总体上存在着消费者、生产者和中介者三个方面，这是公共物品

的运行周期中的几要素。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这三者分别由不同的主体

来承担。因此，既反对政府的垄断，也不是所谓的私有化，才是多中心治理理

论的主旨。它不是政府从公共事务中的责任的让渡或者退出，而是政府各种角

色、职责与管理方法的转化。 

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我国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主体，而只是主体之一。政府

的管理方式也不再是以往的直接管理，取而代之成了间接管理。在多中心治理

过程中，政府更多时候是一个中介者和服务者，用以制定多中心制度中的宏观

框架和参与者的行为准则，在此过程中合理地运用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

段，来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事务的处置提供依据和支持。 

奥斯特罗姆所着重强调“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不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

核心，包括各种社会的、私人的机构只要得到公众的多数认可，就都可能成为

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核心。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的社会科学两分法传

统思维方式，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职能的排他性

和专属性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管理

对象的参与日趋重要，久而久之在管理系统内就会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不断

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来完成社会职能的

手段和方法，还可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用以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对公

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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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垃圾治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1 建筑垃圾治理现状 

 

2.1.1 政府出台相关法规 

关于建筑垃圾管理方面的法规，目前最权威也被广泛使用的是建设部出台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此规定适用于城市建筑垃圾的所有环节，包括倾倒、

运输、中转、回填、消纳和利用。如果建筑施工企业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

出现丢弃、遗撒建筑垃圾，或者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现象，主管部门都可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作出相应处罚。目前国家积极鼓励建筑垃圾有效利用，鼓励建设施工单位优先采用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各个城市也有相关政策法规用于治理建筑垃圾，比如 S市，为加强对城市建筑

垃圾的有效管理, 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确保市容市貌的整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原建设

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结合 S市的具体情况，

制定了《关于 S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S 市跟很多城市一样面临建筑垃圾困城的难题，民众怨声载道，环境污染的问

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近年来，S 市政府环境主管部门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在建筑垃

圾治理上，结合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出了一些管理办法。建筑垃圾管理工作在市政

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实行分工负责制，S 市城市管理局主要核发《S 市城市垃圾经

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和《S市建筑垃圾车辆运输许可证》，督

导查处违法行为，组织建筑垃圾运输行业人员培训等。
①
 

2.1.2 有关部门开始重视 

在 S市，主要负责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是住房城乡建设部及环境卫生管理部。

这两个部门具体负责建筑垃圾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对城区建筑垃圾的处置进行

统一审批、核准、监管。依法查处建筑垃圾私拉乱运，随意倾倒，污染路面等违法

行为，对所辖各县市区建筑垃圾管理部门进行行业监督和业务指导。 

各城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受市城市管理机构委托，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未

                                                        

①
方东平，杨杰. 香港台湾地区绿色建筑政策法规及评价体系[J]. 建设科技，201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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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城市管理机构审批、核准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辖区内污染路面的建筑垃圾运

输车辆依法进行查处，并接受市城市管理机构的行业监督和业务指导。 

S 市公安部门主要配合各区查处违章垃圾运输车辆和施工工地，负责对建筑垃

圾清运车辆驾驶员的资格审查。市建委、房管局、重点项目办主要负责查处将建筑

垃圾交由无证企业运输的责任，督促建筑工地加强对建筑垃圾的管理等。各区政府

按规定定期派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建筑工地、建筑垃圾运输的车辆情况进行走访，

将调查核实及登记造册，负责辖区建筑垃圾消纳场的位置的选择及管理等等。 

在建筑垃圾回收资源化利用方面，S 市政府积极把市场与院校结合起来，做了

很多有益的尝试，大量的建筑垃圾被再生产为砖墙、路基等等，其强度高、耐久性

好、透水能力强，适用于多种建筑物，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选择环保再生材料，并尝

试向建筑企业积极推广。 

2.1.3 行业协会逐步监管 

我国建筑业协会成立于 1986 年 10 月，是全国各地区、各产业部门从事土木工

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活动的企事业单位、教育科研

机构、地区建筑业协会、产业部门建设协会。成立 20 多年来，中国建筑业协会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的指导下，认真履行“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

的职能，致力于促进建筑业又好又快发展，赢得了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和信赖。 

现今各个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建筑业协会，S 市的建筑业协会面对建筑垃圾肆

意的问题，有责任协助政府加强建筑企业的监管，目前行业协会对一部分建筑施工

企业实时监控，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完成了对部分施工人员的培训工作，使其有一

定的环保意识，在设计施工中比以往更多的应用了环保材料及科学的建筑手段，不

仅建筑垃圾的产生量有所减少，对于建筑垃圾的处理，也趋于合理。 

2.1.4 回收利用工作开始起步 

发达国家都很重视建筑垃圾的回收再利用，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我国

政府开始研发建筑垃圾资源化的工作。S市拥有一个总投资 7000 万元的规模化废弃

物资源化工程研究中心，其建设的垃圾填埋场占地面积 170 亩，目前已经投入运行，

该处理系统由一系列建筑垃圾回收处理生产系组成，规划年可处理的建筑废弃物可

达 230 万吨左右，经处理加工后约半数可用于生产混凝土路面砖混凝土实心砖等产

品。
①
 

                                                        

①
陈思功. 利用建筑废弃物粉尘制备地质聚合物材料的试验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昆明理工大学，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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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市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第二个关于建筑垃圾再生利用项目，是由当地一家颇

具资质的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实施项目，该建筑垃圾处理厂300占地亩，一期投资7500

万元用于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等废弃物的处理设备，经过破碎筛分等工序后，建筑

垃圾中的钢筋木材以及有机物被剔除，剩余材料就作为原料，可以制成混凝土砌块

砖、市政道路用路面砖、建筑用再生骨料和干混砂浆的原料等产品。该处理厂的建

筑垃圾再生处置利用率极高，最多可达 90 以上。 

 

2.2 建筑垃圾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2.2.1 政府对企业外部不经济行为规制乏力 

建筑企业因其经济发展活动，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污染也影响了市民的生活，更

重要的是这些建筑企业也没有对市民和环境进行补偿，这种行为属于外部不经济行

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类环境资源所具有的不可分割性，使其产权界定成

本非常高或根本就难以界定，环境是具有公共性质的自然资源，建筑企业与全社会

都互不排斥地共同使用环境资源，但是因为其行业运行特点，造成了大量的建筑垃

圾，企业完全不考虑其公正性和整个社会的意愿，对建筑垃圾治理问题采取回避的

态度。 

解决建筑企业外部不经济行为的根本办法就在于政府要进行准入、标准以及信

息披露等方面的监管。迫使建筑企业考虑外部成本或外部利益的手段之一，就是政

府采取税收和补贴政策，但实践中政府在如何准确地以货币形式衡量外部性的成本

收益是一个难题，再向施加外部不经济的建筑企业征收恰好等于外部边际成本的税

收，而给予提供外部经济的建筑企业等于外部边际来收益的补贴，以便使得建筑企

业的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诱使其完成建筑垃圾的清运、处理工作，

只是在理论上可行，实际操作中政府部门需要专业素质的管理人员、考察标准、方

式，目前这些 S市政府还不具备。  

2.2.2 建筑垃圾分类收集程度低 

施工企业及个人通常把建筑垃圾随意倾倒，钢筋、塑料混杂，更有些露天堆放，

使一些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在回收时，环卫部门绝大部分依然是混合收集，增

大了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难度，虽然有的城市采取分类垃圾箱，但利用程度

不高，居民及有关人员极少按照规定对建筑垃圾进行处理。 

如实掌握建筑垃圾的基本成分，有助于更好的对其进行治理，找到切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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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回收利用方法，才能对症下药。根据建筑垃圾成分名称、建筑结构的分类

及其所含有的建筑垃圾数量百分比进行统计，以 S 市为例，制作出如下表格：

① 

城市建筑垃圾数量与组成 

建筑垃圾成分 城市建筑施工垃圾构成比 

框架结构 砖混结构 框剪结构 

碎砖 20～30 35～50 5～20 

砂浆 15～20 4～15 15～20 

混凝土 10～30 3～15 15～35 

桩头 4～15 8～15 6～20 

包装材料 5～20 10～15 12～20 

屋面材料 2～5 2～5 2～10 

钢材 2～8 1～5 2～8 

木材 2～5 1～5 1～5 

其它 15～20 8～20 10～25 

合计 100 100 100 

垃圾产生量（kg/㎡） 45～155 50～195 40～150 

2.2.3 建筑垃圾资源化程度不够 

资源化处理是现代对于建筑垃圾最科学的处理方式，但在我国建筑垃圾处理及

资源化利用技术水平非常落后，缺没有新技术、新工艺开发能力。缺少相应设备，

大部分建筑垃圾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或者是简单处理就被运送到城市近郊，进行填埋

或者露天放置，既浪费资源，增加成本，又污染环境。建筑垃圾治理的产业化建设

没有跟上时代步伐，企业没有技术支持，也不会主动与高校合作，开发建筑垃圾循

环技术应用。建筑垃圾资源化的产业链不够完善，从事相关行业的企业少之又少，

建筑垃圾治理的价格体比普通建材价格高，不易于市民接受。缺乏有利于扶持建筑

垃圾治理产业化的优惠政策。 

2.2.4 建筑垃圾在施工过程中产生数量巨大 

在我国，由于采用落后的建筑材料，采用纯手工操作，初级产品、次品比较多，

材料的耐久性差，必然造成材料的损坏和浪费；另外管理人员没有环保意识，施工

                                                        

①
王罗春，赵由才. 建筑垃圾处理与资源化[M].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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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素质不高，不按规划使用原料，也是产生大量建筑垃圾的主要原因。此种现象

极为普遍，但是对于施工企业，目前只是自行管理，国家无法对企业使用的材料数

量、浪费数量进行监管，企业的环保自觉性又很差，又没有相应的条例，很多施工

企业遗留的建筑垃圾没有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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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垃圾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3.1 政府失职及法律缺位 

 

3.1.1 建筑设计规划不合理 

建筑行业是耗费巨大资源的产业，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还要产生大

量的垃圾，造成极大的能源浪费和资源浪费，城市环境也被严重污染，这与日

趋成熟的建筑可持续性发展理念背道而驰。众所周知，一般的建筑物要经历从

规划到设计再到建造最后是居住和改造,到了使用年限之后要经历拆除、处理、

再生的整个过程。按常理来说，建筑物的使用寿命比其他消费品或耐用品要长

很多，而且建筑的体积和重量都很大，需要消耗很多材料和构件，需要占用大

量的资源。 

除此之外，为了长期营造便利、舒适的居住条件，还要消耗更大的材料和

能源，在拆除建筑被时会有大量的废弃物产生。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所耗费的

资源跟能源，就这要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很大的环境负担。政府没有为营造可持

续发展型社会，而努力降低对生活环境负荷。更没有从建筑的规划开始，在设

计之初就考虑到建筑物的整个生命周期问题，减少浪费及建筑垃圾的产生。建

筑垃圾主要产生于拆除或处理阶段，垃圾如何回收处理是个大问题，现今极少

地方会提前制定好规划、对策，很多对于建筑垃圾的处理，都只是临时性的。 

对于我国政府而言，让城市建筑走发展可持续的绿色道路已成为必然趋

势，也是促进城市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途径。目前一些城市政府部门认识

到建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有关专家表示，阻碍这一发展理念的背后是

非常庞大的金融流动和资金供给机制。其原因在于，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是

目前每年新建建筑量比较大的国家，新建筑物的递增速度是平均每年要二十亿

平方米上下，其增长量相当于全世界每年新建建筑的百分之四十。城市化越来

越快的发展进程中，就需要建造大量的建筑物，估计这一过程还要持续三十年

左右。我国政府如果像现在这样不改变以往的建造方式，每年产生的庞大建筑

垃圾是不可估计的。 

在城市规划中，政府应该优化建筑设计方案。我国很多城市存在设计、施

工的同时修改的工程，这种即使质量不出现问题的工程，也必然会造成更多的

建筑垃圾，无形中造成资源的浪费。很多使用时间不长的建筑被炸掉，有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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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还未使用就被炸掉，这些仍然能够长久使用的建筑变为废墟，无疑对资源

和环境都是一场灾难。以此同时现代城市化的加快，带来的旧城区大范围改造，

也成为很多建筑短命的重要原因。建筑物的使用寿命本来很长，在设计中应采

用可以较少产生建筑垃圾的节能理念，建筑企业应以环保或者再生建材为主，

从长远角度来看，更要考虑建筑物在将来拆除时建筑材料和构件的问题。规划

是城市建设布局的指导，它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发展是否科学。  

3.1.2 主管部门管理失效 

建筑垃圾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在人类主要聚居在城市的当代社会，科学

有效的建筑垃圾管理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在法律法规

的框架内对建筑垃圾进行有效管理，也没有给予高度重视，没有树立危机意识，

不能充分预计到由于建筑垃圾处理不当带来的严重后果，更没有重视用行政手

段加强对环境的全面管理，行政缺位和失职显而易见。 

究其原因，责权上不够清晰，多头管理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政府内部运

行体制的问题，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作，有时甚至出现各部门管理之间容易

造成推诿现象、管理权力相互冲突，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多部门负责的工

作就容易出现管理上存在盲点将弱化政府职能，不利于建筑垃圾的管理。 

很多时候对于一个地方建筑垃圾的排放量检测，应该有一个特定的职能部

门进行负责，但是事实上多部门管理经常等于没有管理，使得违章违法以可乘

之机。同样情况出现在工地内部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上，也是缺乏相应的监督

检查。再有就是各部门职能上缺乏连贯，这种多部门在监管和执法上难以统一、

造成管理与处罚脱节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各种管理缺位是的建筑垃圾问题迟

迟得不到解决。以 S 市为例，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政府环保部门对建筑施工整个过程的监督检查力度非常薄弱, 没有严格

要求施工企业将产生的建筑垃圾，也没有按规定要求企业将垃圾及时转移到指定地

点。在此过程中施工企业是否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来防止建筑垃圾在运输过程中

的散落造成二次污染，环保部门根本无法监督。政府部门在践行法律的过程中，要

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与违法必究。而现实中，很多政府部门没有完全履行职责，

使得政府责任在建筑垃圾处理中主导作用的不彰，正是造成建筑垃圾问题迟迟

无法根治的主要原因。 

第二，S 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垃圾处理场，其实这种的情况在很多城

市中都存在，加之乱倒建筑垃圾的现象普遍比较严重，不仅江河湖泊、甚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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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田都在一夜之间被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覆盖，垃圾围城现象比较常见。很多

施工企业在工地附近或郊外买几块地就算是垃圾倾倒地，造成近郊垃圾遍地。

因此，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必须以城市为单位，建立相应的建筑垃圾集中化处理

中心，同时规定建筑垃圾必须按规定运往垃圾集中化处理中心，但是从目前情

况来看，这种规模化的建筑垃圾处理场地的建立数量非常少。  

第三，在建筑垃圾再生利用方面，没有合理配置，无法充分发挥各方的

投资收益，更谈不上制定促进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使用的政策。导致新产品没有

被市场很好的接受，科学宣传没有达到预定效果。建筑垃圾无害化处理、回收

处理等是一项不容置疑的公共服务，故而政府不但应当为此解决投资问题，还

应当实施监管，并对建筑垃圾的后果承担责任。但是政府有关部门涉及层面多，

没有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及有效地合理组织协调。尤其是要加大检查监督的执

法力度方面，在执法过程中，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建筑垃圾大量

排放、随意排放和低水平再生利用情况时有发生。  

建筑垃圾治理问题没有被从根本上重视起来，缺少广泛宣传，责任机制、

监督机制更是无从谈起，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相互推诿。所以目前我国很多城市

像 S 市一样，长期饱受建筑垃圾的困扰，严重影响市民工作生活，也不利于城

市的市容市貌发展建设。 

3.1.3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近些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与城市化规模的扩大速度越来越快，城乡统

筹速度也随之加快，社会开始关注建筑垃圾处理问题。有关建筑垃圾的相关法

规，其主要是针对的建筑垃圾的运输、处理过程有一定控制，只是对于很多私

自、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企业，法律的处罚力度还是不够，而且对建筑垃圾产

生源头的查处也是盲点。 

缺少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支持。建筑垃圾作为我国城市单一品种排放数量最

大、最集中的固体废弃物，由于没有专管部门，缺少相关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制

度保障，缺少统一的规划，使得建筑垃圾再生利用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直接导致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停滞不前，资源化利用推广非常有限。 

所以我国有关部门目前亟需解决的是在全国建筑施工企业中，运用专业、

统一、可行的方式，对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建筑垃圾的数量状况进行全面、专

业的定量定性综合调查统计，作为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建筑垃圾允许产生数量

和排放数量标准，并将这个标准作为衡量建筑施工企业的重要考核指标。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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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真正引起广大企业足够的重视，认真思考对建筑垃圾安全处理，建这

样筑垃圾大量产生的源头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对于建筑垃圾的综合利用，迫切需要法律、法规、政策对建筑垃圾的回收

利用做出规定。资源综合利用的工作我国开展了许多年，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

鼓励开资源综合利用的方法、政策，但是至今没有法律对建筑类垃圾循环利用

的具体规定，也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关于建筑垃圾管理的法律法规，这些方面的

问题在我国法律中一直是个空白。 

另外，在再生产品的使用率上，再生的建筑材料早已出现在市场上，但由

于缺乏政策的扶持、法律的支持，这些企业很难做大做强，根本不可能形成规

模。从现实上来看，目前我国并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垃圾处理分解回收

企业。国家也试图扶持一些建筑垃圾处理企业，并给与这些企业一些政策上的

支持。但因为没有专项立法的保证，就没有形成标准的处理方式和处理名目，

更不能用法律的手段保障那些在循环处理建筑垃圾上的专业机构的管理和协

调作用。这就很难真正意义上实现建筑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目标。要建立

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适合的经济政策，凡以建筑垃圾为原料生产出的材料和产

品，国家都应在税收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 

目前关于建筑垃圾治理问题，其实更多时候需要依托环卫部门，建立完善

的管理机构，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并调动全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筑垃圾的

监督和管理，建筑垃圾各个方面的情况应予以实时动态监测和跟踪分析，来作

为相关规划和政策的制定的决策依据。尽可能的综合考虑城市建设的空间特

性，认真考察城市其他相关的建筑设施，使之能设置足够数量的余泥渣土受纳

场，保证建筑垃圾得到完全合理处置。 

 

3.2 市场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3.2.1 企业缺乏环保理念 

第一，建筑市场的建立并不完全符合标准，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巿场主体行为

也不够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建筑行业运行混乱、致使建筑施工各个环节

偷工减料，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除了减低成本，企业根本不会考虑环境保护和建筑

垃圾处理的问题，是否环保也不会被联系到企业的信誉，根本不会考虑使用环保建

筑原料，对于先进的、可降解、高回收率的建材，多数企业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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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筑施工现场周围通常为建筑物和道路等等，施工单位只是考虑自身方

便，建筑设备、建筑材料和工程废料随意安放，常常给附近道路的交通安全带来隐

患，更给周围环境带来污染。 建筑施工企业使用的运输车辆在运载建筑废料、回

填土和剩余材料时，常常在运输途中逸散到沿途道路，严重影响环境卫生。进出施

工现场的机械的车辆轮胎将工地上的泥土粘带到市区路面上，经过往来车辆碾轧形

成灰尘，造成空气质量下降，特别是有风吹过时，引起的扬尘，降低能见度。建筑

企业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排水时，地面和地下水的中通常含有泥沙、杂物，工作人

员不采取必要的澄清措施就直接排放至水井中，对市政地下排水管网造成堵塞，在

雨季排水防涝时，给城市造成障碍。 

第三，我国城市建筑队伍中有大批农民建筑队，条件有限，没有固定住所，由

于异地施工，农民工只能暂住在工地现场临建棚内，不具备卫生设施，生活条件极

差，很多地方仍处于埋锅造饭、生活垃圾与污水随意倾倒、随地便溺的现状，以致

夏季蚊蝇孳生，是城市环境卫生的污染源。 

很多建筑企业施工一般都只是为了建造建筑物，对于该地区未来的生态环境没

有考虑在内。所以在施工中，不仅破坏掉了场地范围内原来的生长植物，而且完全

改变了原有的地表土壤构成。建筑物落成后，在建筑物之间完成地面回填，留下的

是砖块、沙土和杂物，给园林绿化造成极大困难，栽种植物基本无法成活，或者因

为土层薄，植物生长发育不良。 

第四，处理不同的建筑垃圾成本也是不同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即将施工的企业

来说，事先预留资金用在建筑垃圾的处理上，是很必要的。但投标报价时，建筑企

业在计算工程预算和成本时，没有把垃圾处理的费用例如其中，在企业追求的是利

益最大化，像这样回报少甚至没有回报的项目，施工企业自然是不感兴趣，只能采

用非法手段如就近丢弃、露天放置等简单方式进行处理。 

问题的根源在于建筑企业的负责人关于建筑垃圾处理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除

了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还要采取相关的法规和政策来使相关建筑企业重视建筑

垃圾问题。不少建筑施工者不愿意实施现场垃圾分类, 尽管弃置垃圾的费用上升、

甚至被罚款，他们也不愿进行节省时间人力的现场垃圾分类。建筑企业很少甚至不

可能对实际建筑垃圾处理应用进行投入研究，但是在很多国家比如德国，很早就开

始校企联合研发建筑垃圾处理问题。对于我国，建筑垃圾处理工作还是薄弱，相关

法律缺少有力的处罚，政府部门监管不力也给制造垃圾的建筑企业可乘之机，他们

往往出于经济利益忽视处理回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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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社会责任概念模糊 

追求利益是所有商人的本性，许多建筑企业对社会责任理念非常模糊，只注重

短期的成本付出，看不到长远的利益。这样就会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少部分规

模建筑企业自我宣传中，都把精力放在对贫困灾区的捐助，求助失学儿童、留守儿

童等等，以为这些就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环境保护问题往往被忽视。这就误

导了那些中小企业，让它们觉得企业社会责任离他们还有距离，自己规模小，可以

有理由放弃社会责任。打消他们的积极性，认为现阶段只是获取利润，小企业发展

壮大了才有能力履行社会责任，殊不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分大小，社会责任的

履行也是多方面的。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环境保护，所以需要建立一个绿色企

业文化，减少资源的浪费、实现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适合市民居住的绿色

建筑的目标。我国的建筑企业还没有将节约和环境保护与建设绿色建筑结合起来，

没有实施科学的发展理念。在许多国家，因为健康、环保的绿色建筑，受到了很多

消费者的欢迎。但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环保意识薄弱、绿色建筑相对较高的价格，

并没有成为我国消费者的首选。同时，由于绿色标志制度在我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国家颁发的绿色标志制度具有非强制性，导致建筑施工企业对于绿色标志兴趣不

大。多数建筑施工企业的运营目的停留在拉动消费，追求消费快速增长的阶段，从

而导致资源的过度浪费。销售手段还没有有效引入了绿色的思维方式，更无法制定

实施绿色的营销计划。 

3.2.3 建筑垃圾回收率低 

建筑垃圾属于产生量大但本身毒害性低的固体废物。建筑垃圾资源化程度较

高，建筑垃圾中的许多废物经分拣、剔除或经过移动破碎站破碎后，大多可以作为

再生资源重新利用如：废钢筋、废铁丝、废电线和各种废钢配件等金属，经分拣、

集中、重新回炉后，可以再加工用于制造人造木材。一般的砖、石、混凝土等废料

经移动破碎站粉碎后，可以代砂，用于砌筑砂浆、抹灰砂浆、打混凝土垫层等，还

可以用于制作砌砖、铺道砖、花格砖等建材制品。
①
 

目前，国内已有建筑行业中已有企业进入建筑垃圾处理市场，但建筑垃圾资源

化规模不大，与固废资源化的其他行业一样，尚需政府的大力关注与支持。尽管建

筑垃圾可回收率很高，甚至可以达到 100%，但由于建筑垃圾资源化产品附加值不高，

                                                        

①
陈家珑. 建筑废弃物(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及再生工艺[J]. 混凝土世界，201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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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行业中，单纯垃圾从事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的企业太少，业务中可以利用回

收物做材料的企业，宁可花费资金进购原料，也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在垃圾资源化利

用上，更不用说建筑施工企业本身了，其实对于建筑垃圾回收处理的责任，这些高

收益的建筑企业是无法逃避的。 

 

3.3 行业协会与媒体没有发挥足够作用 

 

3.3.1 行业协会没有及时作为 

建筑业协会作为权威的行业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其工作职能是：“行业管

理、信息交流、业务培训、书刊编辑、专业展览、国际合作、咨询服务。”坚持以

服务为核心，联合建筑界各方面力量，致力于反映企业诉求，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规范企业行为，加强建筑企业自律，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支柱产业

作用。 

我国很多城市都有当地的建筑业协会，虽然建筑业协会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仍

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以看到各地方建筑垃圾问题依然严重，行业协会缺乏有效

监管，相关法规没有得到完善，加上建筑业协会本身权力有限，造成很多企业有恃

无恐。 

3.3.2 媒体宣传及监督不力 

新闻媒体行业近年来发展很快，政治内容已经不仅仅是人们专注的唯一主题，

大众想了解社会多方面的资讯。新闻媒体就成了人们需要的一种载体。世界的发展

是很多元的，有些事物逐步偏移了原本的道德初衷，已成为人们进行娱乐炒作的对

象，原本正面的导向早已消失殆尽。以 S市的新闻媒体为例，近年来新闻媒体常常

炫耀社会漂亮的一面，或者夸大事实，制造新闻、过度猎奇等等。没有发挥媒体应

有的宣传监督作用，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快发展，旧城区改造现象越来越普遍，

引发的建筑垃圾污染问题逐步成为焦点，媒体对于这类问题虽然有一定的报道力

度，给社会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促进一定问题的解决，但个性化强的独家报道不

多，媒体没有完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没有完全看到民众急需解决的问题，督促政

府有关部门改进工作方式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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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决建筑垃圾问题的对策 

 

4.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4.1.1 加强建筑规划合理性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 S市为例，城市中心

人口、交通、土地等经常会出现紧张的状况，并伴随着环境的严重污染，因此城市

的合理规划显得非常的重要。城市规划具体说来就是对空间的综合性规划，其核心

问题是城市居民点的土地资源与空间的合理利用，其中涉及城市中建筑物的区域布

局、产业的区域布局、运输设施的设置、道路及城市工程的安排等等。城市规划的

作用是实现城市空间的美观、舒适、合理等等。因此，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方向的

重要依据。 

所以说如果想要建设好一座城市，就必须要有一个统一且科学的城市规划方

案，并且严格按照预先规划来进行城市建设。原因在于城市规划是一项系统的科学，

并且需要很强的区域性和政策性。正因为这是一项严格的科学，其必须要有严谨地

预见及多方合理地制定城市的发展方向、布局以及规模，对于环境预评工作也要适

时开展，协调好各部门的关系，经过统筹的安排，才能使的整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达到预期的效果。 

特别是 21 世纪以后，我国的城市发展和建设速度突飞猛进，但随之而来的是

城镇布局混乱及违法建设越来越多。由于城市化的兴起、旧城区超强度的开发建设

导致市民的生活环境恶化，建筑垃圾随处可见，城市及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日益

显著。所以根据现状，发挥城市规划的作用迫在眉睫，做到切实对城市土地资源和

空间资源利用的有效调控作用，使实现城市规划切实有效的指导我国城市可持续发

展。 

合理的城市规划是根据本地区特点进行科学的评估产生的，是从城市的现实到

未来的严格规划。无容置疑，建筑工程拆除垃圾量是决定建筑垃圾产量的最重要因

素之一，也就是说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建筑房屋的拆除。在很多发达国家，住宅

的平均使用年限可达到八十年以上，而我国许多建筑房屋使用二、三十年甚至更短

时间就被拆掉了。很多城市把仍在正常使用年限内，并没有出现质量问题的建筑房

屋强行拆除了，这种情况在我国频频发生，面对建筑寿命普遍偏短的现实问题，有

关专家认为，有些建筑物功能的确不完善的，但是并不一定要拆除，可以通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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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完善建筑功能和舒适度，之所以大多数城市选择拆除重建，其背后还有很多深

层次原因。 

实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唯一好的处就是拆一次创造了 GDP，再盖一次又创造

了 GDP，以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为幌子，实为重复建设以追求 GDP，进而追求地方官

员的政绩。错误政绩观的影响着很多政府官员，一些本来就不该拆除的建筑物被无

情的拆除了。拆旧建新带来的只是表面的 GDP 增长，实质上根本没有增加社会财富

和经济价值。相反，违反常理的拆建本身，就浪费了惊人的财富和资源，除了能带

来政绩，对全社会经济增长毫无益处。比如每一届政府都有自己的一套对于该城市

的规划，许多建筑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拆除，问题在于不科学、不理性、难以持

续的城市规划上，规划短视、重复，很多都是根据当时政策或者是既任领导的想法

设计的，而没有考虑该城市的自身特点，所以当大方向政策改变或者主管领导更换

之后，城市的拆拆建建就循环往复了。 

综上所述，合理的规划对于城市来说有多么的重要，试想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大

量拆除不仅产生了大量难以处理的建筑垃圾，更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

费。因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尊重合理城市规划，并严格执行是城市得以长久发

展的保证，市民中得以安居乐业的根本。  

4.1.2 制定完善环保法规 

法规政策有着对社会的规范与指导作用，是被国家强制力确保和认可的。无论

是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还是企业的经营行为或者市民的工作生活，都在法规政策的

覆盖范围内。国家颁布法律的目的是实现规范作用，即告诉人们，法律能发挥什么

样的规范作用，而要想真正实现社会作用，前提就是法律被很好的运用，得以实施。 

具有社会的强制性规范的行为准则——法律，其对社会和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具

有指引、评价和强制等重要的作用。制裁违法行为并不是法律的最终目的，而法律

的真正意义是在于指导社会正确的行为。法律运用其规范功能，指引着社会行为的

取舍。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公共事物的调控是法律发挥社会作用的表现，

保证社会各个方面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自古以来便具有的权威性，从它生效之日

起，它的调整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最基本手段就被无条件认可，正是因为法律的权威

性不可撼动，从而使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 

面对当前建筑垃圾污染肆意的严峻形势，政府亟需出台一些建筑垃圾处理的相

关政策，旨在解决建筑垃圾污染问题，对建筑垃圾再利用一类的环保事业指导。如

何对建筑垃圾的处理和利用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其中包括产生、运输、处理、再利



 

                  22   

用几个层面, 涉及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只有所有的环节部门协调一致、有效联动, 

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垃圾处理体系, 建筑垃圾的再生利用才能变为现实，这些

都有赖于,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引导与落实相关政策。 

旨在加强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完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我国建设部根据《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制定了《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该规定被2005年3月1日经第53次中国建设部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自2005

年6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适用范围是城市规划区内建筑垃圾各种处置活动。
①
 

建筑垃圾的循环再利用事业也是值得发展的，需要国家政策方面的扶持，目前

国家已颁布《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

环经济的若干意见》，相关部委也出台了一系列规定，比如发改委的《十二五资源

综合利用指导意见》，建设部的《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商务部的《再生资源回

收管理办法》，财税[2008]156号）关于《关于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措施

意见的通知》等政策法。 

除了出台相应法律之外, 应把经济激励手段与行政监管手段相结合，适当的经

济手段可以激发企业减少排放、提高资源循环率的积极性。为了引导企业减少排放，

国家可以运用税收、财政补贴、政策性贷款等经济激励手段。这样使建筑废弃物的

循环利用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对于不同类型的建筑废弃物可实行差别税费制度，

对填埋和焚烧的建筑垃圾实行高税收政策。 

我国政府应定期进行定量定性综合调查, 制定一套经认证的质量保障体系，来

确保建筑垃圾再利用制度建立, 增加相应的建筑垃圾产生、排放量的几本标准, 并

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考核指标，用以评价建筑垃圾处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我国政府部门更应该严格监督执法, 一定要令行禁止, 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4.1.3 加强管理部门监管处罚力度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有责任对其管理和控制，使其良性

发展。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在市场化进程中，深入了解市场化进程, 加强管理体制

创新, 尽快实现从传统的行业管理到现代政府职能的市场服务管理方式的转变。加

强和完善建筑市场管理, 要正确处理当前与未来的关系。在抓好当前工作的同时, 

思考和研究建筑行业今后发展的方向。 

                                                        

①
韩德培. 环境保护法教程[M]. 法律出版社, 201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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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市为例，政府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转变以往工作职能，

理清工作思路，调整工作方法和工作要求, 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还要结合本

区域的特点和有利形势, 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的建筑产业发展模式, 

建立竞争有序、运作规范的建筑市场。要进一步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管机构以及自

身建设, 切实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加大监管力度, 落实行政责任追究制。根

据 S 市的特点, 着重培养和支持有竞争优势的建筑企业和集团, 加快规模大的公

司、大集团的发展, 与此同时努力引导中小企业向专业化、劳务化发展, 使龙头企

业真正站起来,自觉成为行业榜样，与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化小公司共同发展, 提

高建筑行业社会化协作水平。 

建筑垃圾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单靠政府或者市场及个人能解决的，这需

要全社会的通力合作，拿出更多的热情、精力、财力等，其中主导的当然是地方政

府。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建筑垃圾的管理都没有足够的重视，以 S市为例，政府部

门对建筑垃圾的管理缺乏政策上的权威性和连贯性，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使建筑

垃圾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理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关系，使之协调有效，对加强建

筑垃圾的综合治理，对建筑垃圾的回收再利用也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政府要以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为框架，并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操

作性强的管理细则或规定等，重视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环境卫生的全面管理，完善建

筑垃圾处理处置管理办法，比如制定一些有关建筑垃圾行业市场运作、服务收费等

方面的法规，实现相关运行单位的行为在法律及规章制度规范管理范围内。 

其次，对于建筑垃圾再生领域，如何确保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等环保项目的有效

实施，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考虑的问题。筹措资金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利用经

济杠杆多渠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积极探索并建立多元投融资体制，在市

场运作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各方的投资收益。 

最后，建筑垃圾的资源化是涉及到政府的各个层面的一个系统工程，要想将建

筑垃圾从产生、收集，再到再生，最后是利用的整个过程落到实处，只有加强归口

管理、明确政府各部门责权分工、合理协调组织才行。尤其是执法检查监督的力度

一定要加强，特别是在整个执法过程中，政府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

究，随意排放、建筑垃圾大量排放和低水平再生利用的现象要坚决杜绝，建筑垃圾

资源化不仅是由行政强制，而是逐步成为全社会的自觉的行动。 

在建筑垃圾资源化的过程中，相关行业需要政府的统筹规划和适合的政策引

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筑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应在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指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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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下有序进行，即可以做到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又可以以科学发展观和循

环经济理论为指引，在政府宏观指导下，避免重复建设，行业间的无序竞争。 

因此，一个覆盖全行业的管理机构亟需建立，分类指导不同地区。以注重实效

为原则，不要搞重复建设。避免企业出现同质化，为了资源恶性竞争，抢夺市场的

混乱现象出现，保障整个建筑垃圾资源化行业的合理、有序的循环发展。这需要各

级政府有计划、有目的的着重培育和扶持一批企业，使之成为带动能力强、生产规

模大、技术含量高的行业龙头。根据以往别国的经验，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应该在

市场化模式中进行，政府应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还需要从建筑垃圾的收集、

运输等方式以及所产生的费用、分拣、处理建筑垃圾的场地费用，再生利用的厂房

费用、设备费用，再生产品的使用合格率等各个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 

 

4.2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4.2.1 履行社会职责 

第一，企业独立发展的小环境是受制于人文生态的大环境，建筑企业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考虑其中，这是建筑企业不能回避的事实,

也是受政府与法律始终规制的。现今最科学的就是绿色的企业文化，其核心思想就

是把对环境的保护融入企业的运营管理中，转变建筑企业的原有的发展模式，由资

源消耗运营方式转变为环保节约方式，废物排放的减少，建筑垃圾的回收处理，必

将实现建筑企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第二，绿色发展理念的实现是建筑施工企业的持续增长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无

形的财富。绿色建筑企业文化的建设，不仅使企业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但也使建筑施工企业把环保意识运用到平时施工中，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承担起

相应的社会责任，获得的社会，社会和公众的信誉。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创造极

具口碑的品牌经济，对提高施工企业的经营业绩有一个显着的作用；赢得客户的信

赖，有利于开发更广泛的业务，有利于赢得高端消费群体，有利于实现更高的经济

效率，双赢共识，使形象力转化为生产力。绿色企业形象的保证使建筑施工企业实

现利益最大化，加速建筑施工企业的发展，提高施工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社会责任的履行作为比较重要的考量要素，越来越多的引起着企业关注

和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企业社会

责任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应制定与社会责任相关的发展战略。作为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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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逐步融入到这些理念如：社会责任、企业战略、企业文化与日常运作。在

这种思想氛围的约束和控制中，建筑企业可以提高道德标准。如此高的道德标准规

范，更使企业减少危机的发生并创造了良好的形象。 

第四，建筑工程会对周围居民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建筑企业对周围居

民的生活环境负有很大的责任。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是人类需

要面对的挑战，环境的破坏主要是企业生产污染的排放和资源的过度消耗造成的，

企业应对环境问题负首要责任。建筑企业是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最具代表性的企业

之一。为了自身和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建筑企业应该担负起对环境的责任。加

入到保护环境的行列中来。 

第五，每一项建筑项目从启动到结束，企业都有着不应回避的社会责任，其中

包括对生产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责任。主要是对周围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及

生产过程中的大气、水资源等生态环境的保护。现今，环境污染已是一个十分严重

的问题，它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活环境的破坏，会给人的身体和心

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建筑企业应注重对周围环境的维护。企业的环境责任可以看

作是可持续发展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我国目前出台了一些相关法律来

惩戒建筑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这也是对企业的一种督促。  

4.2.2 施工中加强环保理念 

大多建筑垃圾实在施工中产生的，所以建筑企业要对施工全过程重视起来。从

每一个细节做起，做到环保贯穿整个施工周期。 

第一，要建立环境保护岗位责任制，安排环境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作为施

工现场环境保护体系的领导者。施工项目部门可以设立以主管经理为首的环境管理

保护组，在企业内部制定环境管理与监督规范，将环境保护指标列入承包合同和岗

位责任中，做到责权分明，并保障其实际运行。公司主管领导要把施工中的环境保

护问放在工作首位，直接负责工程项目的工地环境管理。施工现场要实行文明施工

管理，施工现场管理、现场卫生管理、产品保护、实施的细节管理等等。 

第二，做好环境检查工作。施工企业要对现场进行防治扬尘、噪声等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检查，做好记录。以一定时间为单位，做到周期性检查，并安排直接负责

人做好记录。相关负责人要对施工高峰专项检查，日常检查和班前自检也不能放松，

并将考核实施结果予以公布，做到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使企业环保工作效率不

断改进提高，确保现场环境管理措施的有效实施。 

第三，完善环境教育制度，施工企业应对作业人员进行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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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等知识的培训、教育，必要时要定期考核，是环境保护概念深入人心，比如在

施工临时场地内张贴环保标语，出入口悬挂宣传横幅，借助板报或专栏，播放环保

录像等，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 

提高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施工单位管理者要积极贯彻国家环境保护的科学方

针政策，树立环保意识，才能在工作中重视环境保护，同时对施工人员进行环保教 

育，为施工人员树立榜样。应该提高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施工人员是施工活动的

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环保意识引导他们的环保行为，如果没有环保意识，就会使施 

工过程对环境的破坏无法控制，甚至会加大对环境的破坏程度，造成很多不必要的 

损失，因此，施工单位管理者在施工前应该对施工人员进行环境保护的相关宣传和

教育，帮助施工人员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在施工过程中，应该把环保的理念容易到

现实的施工中去，指导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进行环境保护，增加施工人员对环保

问题的责任心。 

第四，建筑企业应使用必要的环境奖惩手段，建立相应的制度。在日常施工作

业及环境管理中，对表现突出的单位或个人，予以奖励。如果施工现场造成污染和

危害的现象发生，建筑企业应予以惩罚。 

第五，建筑企业要做好垃圾分拣回收工作。对于这些废旧钢筋、金属可经过简

单的加工直接出售给相关企业作为可利用的资源进行重新利用。对于废旧混凝土可

经粉碎后晒去其中的砂土，经清洗后按照相应的标准作为路基的材料而使用。对于

废旧木材，可经磁吸设备吸取金属后由粉碎机粉碎成木屑，经过相关材料加工厂可

作为造纸的原料，或者压制而成各种复合板。将粗选后的建筑垃圾经过传送带送入

下一个分拣过程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经细化后剩余的建筑垃圾可以通过指定的设备

进行无害化焚烧，进一步减少废弃物的体积，这样有利用对其中不溶不燃物进行掩

埋处理。 

4.2.3 努力实现建筑垃圾回收 

长期以来,施工现场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一直是靠卡车运出去倒掉的方法来处

理的。这不仅污染环境,影响市容,浪费大量的建筑材料,而且为运走这些数以百吨

计的垃圾,施工单位还得花上不少运输费。 

对于建筑施工企业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市民群众反应很大，这对企业本身的声

誉会造成不好影响，更破坏了市民的生活环境，以国外先进经验，我国企业可以走

边施工边回收建筑垃圾的道路，不及节能环保，也节省了对垃圾的清运填埋费用，

虽然前期会投入资金购置回收处理设备，但从长远角度，其生产的产品，建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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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用，也可以销售获得经济效益。目前国家对建筑垃圾回收处理的产业化工作

给予支持，相信企业回收利用建筑垃圾的前景是可观的。 

 

4.3 发挥行业协会与媒体的作用 

 

4.3.1 加强行业协会监督管理力度 

 建筑业协会是我国建筑企业的组织，该行业协会有着专业性的优势，在对建筑

企业的管理方面，有时比政府部门更直接、有效。建筑行业协会的发展与完善程度

代表了市场化经济的成熟度。发达国家，行业协会或者类似组织均有上百年的历史。

我国的行业协会发展的比较晚，所以建筑行业协会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进一步

落实行政组织、维持建筑业市场秩序的职能。其自身运行过程中，要充分体现科学

性、合理性，建筑业协会的产生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行业协会对建筑业的管理

责无旁贷。不仅建筑业协会自身需要人才储备，不断完善管理方式。要建立建筑业

协会的独立权威性，在得到政府与法律支持的前提下，根据建筑业自身特点，设置

行业市场准入标准，及时认证、清退与培训。各地区行业协会要在我国建筑业协会

的指导下，明确市场定位，不断完善其市场管理模式，实现统一且全面的市场运行

机制，有效指导建筑企业加强自身管理，争创优质工程、严格履行环保责任。 

对于日益严峻的建筑垃圾问题，建筑业协会需要尽快拿出解决办法，落实节能

减排，实现低耗能、低污染，高效利用建筑材料，合理处理建筑垃圾，做到少污染

甚至无污染。鼓励建筑企业进行垃圾回收、研发，设置节能减排资金，对于先进企

业要宣传鼓励，落后企业要惩罚，肃清建筑业的污染源。 

4.3.2 积极发挥媒体的宣传及监督功能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各国面对建筑垃圾的处理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

决定着社会跟经济的是否能良好发展。这些工作就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

了，既要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与企事业单位协同合作并大力支持，更需要全体市民给

予关注、并把践行环保行为。由此看来，强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问题的宣传力度，

使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得到提高，就显得异常的关键。以 S市为例，要想解决好现存

的建筑垃圾处理问题，最基本的前提强化对全社会的宣传教育，通过编写通俗易懂

的环保教材、成立环保俱乐部、建立民间环保协会等多种方式来宣传建筑垃圾的危

害及如何解决等问题。但是通过实践表明，借助媒体的宣传，来介绍建筑垃圾的有

害性和生活环境在不断污染，效果比较直接、成本也不算高、易于民众接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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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最广。 

媒体除了宣传教育的作用，就是舆论监督了。主要就是运用新闻报道的方式，

通过传播媒介，公开曝光社会上存在的不良行为，形成舆论监督。虽然法律监督和

行政监督及组织监督比较具有权威性，这是媒体监督无法达到的。但媒体监督足以

产生无形的、强大的力量，促使不良行为主体自发形成自律意识，或者推进政府的

相关手段进行他律，以完成控制与纠正。
①
 

我国很多新闻媒体都开办了舆论监督类节目，通过社会效应的反馈来看，舆论

监督的生存空间和社会需求还是极其大的。所以，面对建筑垃圾肆意，民众生活环

境被严重破坏，城市形象收到恶劣影响的情况下，运用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是明智的。综上所述，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揭露问题、加强监督。在当代社会，建筑垃圾污染问题愈来愈严重，有

些环境监督的任务的由新闻传媒承担。新闻媒体在这方面，要充分发挥推动政府对

环境问题解决、环境违法行为惩罚等方面的监督作用。 

 新闻媒体就是环境保护的推动力，根据国外在建筑垃圾工作的先进经验，不约

而同地都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从政府到全社会都在做环保，是环保工

作的历史潮流，这是已经是被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了。广大市民已经成为推动环境

保护的强大的重要力量，但要原动力发挥充分的作用，要保证这个知情权的关键在

于广大民众对所生活的环境及出现的问题了如指掌，才能进行评价。如果没有新闻

媒体把事实报道出来，民众就无从得知。 

而今，寻常百姓之所以可以方便地了解到环境状况报告，如生活环境管理信息

等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市民开始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提高，更是提高了参

与环境保护的热情，因为市民已经把自己置身于环保事业中了。一个由政府主导，

企业治理的行业协会参与的，基层包括全社会在内的新环保格局已经形成，这些成

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新闻媒体，它的大众传播无疑是传播面最广大社会最容易接受

的方式。 

站在政府环保部门的角度来看，新闻媒体对于城市改造时环境污染问题的公

开，有利于环保工作的展开。新闻媒体总是有办法了解到环保部门例行检查时掌握

不到的情况，比如建筑施工企业随处倾倒建筑垃圾等等，这些有利于环保部门更好

的治理问题。有些地方的环保部门不作为，有了新闻媒体的曝光，面对社会的压力，

这些部门也可以改进一下工作作风，不仅仅只靠组织系统的内部的自律，外部的监

                                                        
①
刘宇. 建筑垃圾可以回收再利用[N]. 山西日报，201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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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更可能将环保工作中的不足显现出来，新闻媒体的报道正好是一面镜子，环保部

门可以自查自纠、改正不足从而树立良好的形象。 

第二，宣传普及环保理念知识。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我国

对建筑垃圾问题的重视，建筑垃圾处理利用行业也是逐步兴起，伴随着科学发展的

观念，倡导绿色环保的城市建设方式与生活方式，新闻媒体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

这是新闻媒体光荣的责任。 

社会的发展大体上是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直至发展到生态文明，为了我们

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探索如何减少浪费、减低建筑垃圾是不可回避的工作。这是

全新理念，国家提出建筑垃圾优化处理，到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倡导广大公众

广泛积极地参与，新闻媒体责不旁贷的成为这种理念的播种机，无论是传统媒体，

还是当代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把重点聚集在建筑垃圾无害化、产业化的话题，一系

列深入浅出的宣传报道被推出，连续不断地向广大市民介绍各国处理建筑垃圾的经

验，普及相关知识 ，使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并形成共识。 

第三，传递政策的桥梁。新闻媒体是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是人们想法交

流的主要途径，具有反应社情民意的特殊功能。社会舆论能力的提高是社会文明的

体现，努力全面准确地参与到公众中去，便可以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及时表达社情

民意，这样就使新闻舆论与公众舆论相呼应。 

目前，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此带来的是环境保护工作也不平衡，其

中的原因是城市发展太快，建设速度快，但是没有科学合理的设计作指导，是城市

陷入混乱的根本原因。有些建筑物本来就是不应拆除的，也是民众需要的，但是有

关政府部门没有听到民众的意见，有些建筑的设计本身就没有考虑到方便民众的工

作生活，但是有关部门却无从知晓，这就需要媒体扎实地把群众的一些情况反映出

来，反映给相关部门，是民众的诉求得到满足。
①
 

有些时候，群众和政府之间对有些问题看法不同，原因很多，可能是政府的工

作没做到位，但有些时候，是政府要根据全国甚至世界发展的大方向制定城市规划，

会设计建筑物的拆建，这就可能要有所牺牲，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市民出行发生困

难等等，这就需要两者多就进行交流协商。对于媒体而言，对上要传达民意，对下

要宣传政策，做好协调沟通工作，减少社会矛盾，促进问题的解决。  

第四，弥补执法的不足。环境新闻是一种危机新闻，当今世界环境污染触目惊

                                                        
①
仇保兴. 进一步加快绿色建筑发展步伐——中国绿色建筑行动纲要(草案)解读[J]. 城市发展研究，

201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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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资源越来越匮乏。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逐步加快。法律不可能

面面俱到，有些危害环境的行为，甚至没有被意识到，现代新闻媒体的责任就是以

不同的角度进行警示教育。 

法律只授予政府环保部门检查权、罚款权和建议权，而在地方，受地方关系网

影响，检查权往往不会很好的执行，罚款数额大大低于建筑企业的治理污染的成本，

很多企业宁愿被罚款，也不愿意做垃圾处理回收的工作。因为污染环境，建筑企业

被责令停产的情况很少发生，因为建筑企业是纳税大户，地方政府要依靠建筑行业

增加 GDP，所以从政府到地方企业都会消极对待处罚，甚至野蛮对抗执法。面对量

大复杂的环保工作，地方最基层的环保队伍的监管力量非常薄弱，在执行上，不是

不敢管就是没法管。 

面对这种情况，新闻媒体需要通过深入调查采访，了解事实，动员群众给予相

关部门压力，这就是媒体职责的体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执法手段的缺位。由

于媒体的原因，使公众关注建筑垃圾污染问题，并自觉地进行批评和监督。我国环

保事业能得到蓬勃发展，新闻媒体功不可没。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需要新闻媒体的支持，特别是建筑垃圾污染问题，是

环境问题的重中之重，只有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建设与环境保

护不是矛盾的两方面，而是相辅相成的。平时工作中，新闻媒体除了抨击和揭露污

染环境的行为，还要更多地报道环保先进典型人物，教育鼓励全社会，引导市民与

破坏任何环境污染问题作斗争，加入到环境保护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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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进入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改造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城市居民人口不断增多，

人们对生活环境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致使建筑垃圾的数量

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增加。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绿色环保的思想也被民众接受，那么建筑垃圾随意倾倒、污染环境成了每个城市不

可回避的问题。所以，无论从环境保护还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都要求我们对

建筑垃圾的管理再向前跨进一大步，走科学发展的经济道路。 

面对国际的先进发展技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从建筑开始就没有很

好的计划，建筑物被拆建多次，费时费力，给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我们

看到大量建筑垃圾的产生，其中很多都是不应浪费的，或者是完全可以回收再利用

的。只是我们的现有理念与技术不到位，造成建筑垃圾遍地，从政府到市场、行业

协会各方既没有自觉履行环保责任，也没有发挥监督作用。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我们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把政府、

市场及行业协会三者结合。以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主导，积极与市场建筑企业合作，

在行业协会的监督下，再加上新闻媒体的协助，在建筑源头上就开始注意减少建筑

垃圾的产生，对于已经形成的建筑垃圾，有关部门要持续全过程管理，直到建筑垃

圾回收阶段，要应用科技手段，即避免二次污染又要提高效率。政府各部门、行业、

广大群众都要加强合作相协调，保证每个环节都在严密的管控之下。只有这样我国

的建筑垃圾处理工作才能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城市才能健康发展，人民的生

活才能更加幸福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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